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寵物食品標示抽查現場 



稽查成果 

105年度市售寵物食品稽查執行結果 

年度 

成分檢驗結果合格件數 不合格件數 

黄麴毒素 
致病性大腸

桿菌 
三聚氰胺 沙門氏桿菌 重金屬檢測(鉛鎘汞砷) 

  

105 40 46 19 46 140  0 

統計日期：105年10月30日止 

105年寵物食品內容物抽查共291件，抽驗結果全數合格 



稽查成果 統計日期：105年10月30日止 

年度 抽查市售寵物食品商品標示件數 不合格件數 

105年 外縣市移送本市處理 本市自行稽查 移外縣市處理 限期改善家數 

  31 59 13 54 

59件 

合格23件 

不合格36件 

本市業者23件 

外縣市業者13件 

105年動保處發出54件行政勸導函，已有51件完成改善，3件仍待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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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保護法第22之5條規定: 
•寵物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，顯著標示下列事項於

容器、包裝或說明書之上： 
• 一、品名。 

• 二、淨重、容量、數量或度量等；其淨重、容量或度量應標示法定度量衡單位。
三、所使用主要原料、添加物名稱。 

• 四、營養成分及含量。 

• 五、製造、加工業者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。輸入者並應加註輸入業者及國內負責廠
商名稱、地址、電話及原產地。 

• 六、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。 

• 七、保存期限、保存方法及條件。 

• 八、適用寵物種類、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。 

• 九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標示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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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適用寵物種類、方法及原產地 改正前 



改正後 
適用寵物種類 

適用寵物方法 
加註辨識方式 



寵物食品商品標示缺失態樣 

抽查種類 品名 
淨重、容
量、數量、
度量 

使用之原
物料、添
加物 

營養成分
及含量 

製造、加
工業者名
稱、地址、
電話 

輸入業者
及國內負
責廠商名
稱、地址、
電話 

原產地 
有效期限
或製造日
期 

保存期限、
方法及條
件 

適用寵物
種類及方
法 

其他應注
意事項 

標示地址
與公司登
記地不符 

療效 

外縣市移入 19 1 0 11 9 0 0 3 17 14 11 6 4 

本市自行稽查 13 9 8 13 11 7 8 7 16 15 8 4 1 

合計 32 10 8 24 20 7 8 10 33 29 19 10 5 



網址: http://animal.coa.gov.tw/html2/index.aspx 



報告完畢    謝謝各位 
 


